
铜体发〔2026〕21号

重庆市铜梁区体育局

重庆市铜梁区总工会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铜梁区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足球比赛暨2026年“互助保障杯”铜梁足球

联赛竞赛规程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和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委各部委，区级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区属事业单位和重点国有企业：

《重庆市铜梁区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足球比赛暨2026年“互助保障杯”铜梁足球联赛竞赛规程》已经区体育局、区总工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积极组队参赛。

重庆市铜梁区体育局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总工会
          2026年4月24日

(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铜梁区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

足球比赛暨2026年“互助保障杯”铜梁足球

联赛竞赛规程
一、组织机构
指导单位：区体育局、区总工会

主办单位：区足球运动协会

    协办单位：区教委、高新区管委会

竞赛项目

男女混合八人制、十一人制足球。

比赛地点

区全民健身中心足球训练基地人工草皮足球场，或条件适合的城区学校足球场。

比赛时间

2026年5月起至7月每周末（具体赛程以公布为准）。 

组队方式及要求

区内各党政机关、各镇街、区属各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、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等均可组队参赛。队名自取（可冠名），不得有损社会公德和社会文明词句，所取队名须经组委会审核。分部门镇街组、社会公开组。
（一）部门镇街组。竞赛项目八人制。区委各部委办、区政府各部门、区属各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市管在铜部门（企业）、在铜高中高校（教职员工）、各镇街政府等分别组队。参赛队员不受本部门（单位）、本镇街干部职工身份和本镇街居民身份限制，可且只可在不组队的区级部门、镇街机关干部职工中交流球员（含聘用人员）。所有队员必须是铜梁籍或非铜梁籍在铜缴纳社保。 

（二）社会公开组。竞赛项目十一人制。各高中学生（含师生混合组队）、高校学生（含师生混合组队）、社会组织、各类企业（含私营、合资、独资、外资、股份制等）、个体工商户、个人、区外球队等分别组队。各高中、高校参赛学生队员必须是本校在校学生，其他组队参赛队员资格无限制。

特殊规定：1.接纳区外球队参赛，编入社会公开组。须当地体育局或足协开具介绍信。队员参赛资格为该区（县）户籍或铜梁籍，或非该区（县）户籍但在该区（县）缴纳社保。报名前须在铜梁足协注册纳为区外团体会员方可取得参赛资格。2.在铜各高中、高校可师生混合组队，也可教师（含职工）、学生单独组队。如果教师（含职工）单独组队，则编入部门镇街组；如果学生单独组队或师生混合组队，则编入社会公开组。3.若其中一组报名球队不足4支队伍，则两个组合并进行比赛，竞赛项目均为八人制。

运动员资格

凡年满16周岁，不限男、女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均可报名且只能报名一支球队参赛：

1.铜梁籍。以第二代身份证或户口簿为据。

2.区委各部委办、区政府各部门、区属各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市管部门（企业）、各镇街党委政府正式在编在册人员。以区人社局干部职工名册为据；市管部门（企业）以本单位上年干部职工年报和近6个月工资表为据。

3.非以上1、2类人员，但在铜梁工作（打工）、生活并在铜缴纳社保。以铜梁区社保局至少自报名前三个月（可以提前）至本赛季结束之月（可以延后）社保流水单为据。

4.各高中、高校学生运动员。以学籍为据。

5.国家委派来铜执行服务任务的人员（如西部志愿者），可 可报名参赛，不受户籍或缴纳社保限制。

竞赛办法

1.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八人制、十一人制足球比赛规章进行，但本届赛事组委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修改调整。

2.根据报名球队多少制定赛制。单循环赛或小组赛，均以积分多少排列名次。胜场积3分；平场点球决出胜负，胜者积2分，负者积1分；负场积0分。如果需淘汰赛，胜者晋级，负者淘汰，若淘汰赛遇平场则点球决胜负。
3.如果积分相等则看相互间胜负关系,若出现三支以上球队积分相等且相互间胜负关系形成循环，则看形成循环的队伍间：净胜球，总进球，总失球；红、黄牌数量，先看红牌，后看黄牌，多者名次靠后；若还不能决出胜负，则抽签。 

参赛（报名）方式

即日起开始报名至5月6日止，每队报名队员八人制16----20人，十一制23至30人，领队、教练、工作人员、医生等可由队员兼任。报名联系人：刘冬,电话：13996173733。报名时根据球队情况和队员身份提供如下对应材料，否则，视为报名不成功，缺少相应材料的球队或球员不能参赛。

1.报名表（样表附后）。要求每一栏如实完整填报，不得留有空格。

2.球员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。

3.非铜梁籍球员在铜缴纳报名前至少连续三个月社保流水证明（社会公开组勿需提供）。

4.球员医院体检报告。

5.球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或抄件（若抄件须保险公司鲜章）。

6.安全承诺书。

各球队报名提供以上材料的同时，还须按照铜梁足协《足球俱乐部（足球队）及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》完善年检年审注册手续，缴纳团体会费2000元。非铜籍又未在铜缴纳社保球员（即外卡球员），每人缴纳100元参赛注册费；每队另外缴纳2000元遵纪保证金（赛事结束后扣除红、黄牌罚金和违纪金额后，如数退还）。

参赛纪律要求

1.所有球员必须持有效个人证件原件（含身份证、电子身份证、驾驶证、护照等）参赛。每场比赛前裁判工作人员或比赛监督将查验上场球员身份证件。

2.每队必须至少准备两套统一的比赛服，所有球员必须着统一比赛服参赛（上衣、短裤、袜子款式和颜色必须全队统一），守门员服装与双方队员要有明显区别。每场比赛服装由主队（比赛秩序册上排前者）主动联系客队，如果临场比赛服装双方相同或相似（含球袜），由主队15分钟内更换，超出15分钟若未能更换，则按本规程第八条第5款“不具备参赛条件”处理。球鞋不允许铁钉球鞋。球员必须佩带护腿板上场比赛。

3.全场比赛时间八人制为60分钟、十一人制为90分钟，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。

4.各参赛队全体参赛队员在比赛时间前3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，并做好参赛准备（包括赛前准备会、穿戴装备、热身等）。领队、或教练、或队长提前15分钟，向比赛监督或第四官员主动报告首发队员名单。规定的比赛时间前15分钟前（特别注意：不是迟到15分钟），八人制符合上场条件的至少5名队员、十一人制符合上场条件的至少7名队员，必须到场并做好上场准备。若不具备上述要求，则视为自动放弃比赛，该场比赛不再进行，判队员人数不足最低要求的球队0：2负，除扣缴应支付的参赛工作经费400元/场以外，另外再扣缴遵纪保证金400元/场（含参赛的一支或两支球队）。

5.各球队及全体队员每场比赛必须具备参赛条件，以确保每场比赛准时顺利进行。如果队员个人不具备参赛条件，则取消队员本场比赛资格；如果球队不具备参赛条件，则取消该队本场比赛资格，判0:2负，扣缴工作经费和遵纪保证金各400元计800元。下列情形之一者均属不具备参赛条件。

（1）球队在比赛时间前15分钟，八人制不足5名、十一人制不足7人符合参赛条件且能够上场的队员到达比赛场地；

（2）球队队员的服装未统一，即要求5名及以上队员的球衣、球裤、球袜颜色款式必须完全一致（守门员服装另行要求）；

（3）队员未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；

（4）队员资格存疑；

（5）未完善报名手续（比如：未提交安全承偌书、体检报告、未缴纳遵纪保证金等）；

（6）非铜籍又未在铜缴纳社保、未完善参赛注册费的队员；

（7）已经或有可能给比赛带来不良影响者（比如酒后等）；

（8）违反（或不符合）本规程的其他情形。

6.严禁非铜籍球员缴纳社保报名投机取巧，要求至少报名前三个月起连续在铜缴纳社保，且必须在本赛季结束前2轮提供社保流水，提供不了或仅缴纳1--2个月应付报名的，扣积分12分或取消所在球队比赛成绩，同时扣缴弄虚作假球员遵纪保证金每人每场200元（在遵纪保证金中扣除）。

7.对于参赛资格存疑的队员，任何单位（球队）都可以以单位（球队）集体的名义举报，并提交书面举报材料（不接受口头举报和电话举报），本着“谁举报谁举证”的原则，同时提供相应证据，否则，不予受理。

8.每场比赛可替换6名队员，但须在4次内替换完成（不含，包括中场替换），已换下场的队员在本场比赛中不得再次上场比赛；一支球队当场比赛八人制不得少于5名队员，十一人制不得少于7名队员，少于5名队员或7名队员的比赛不再进行，负场依旧，若平局或少于5名、7名队员的球队获胜，则均判0：2负。

9.参赛队员上场时服装号码须与报名时一致。报名时一经确定了队员号码，中途不得更换更改。

10.比赛未安排现场医疗救治，请各球队注意安全并自行负责现场救治。比赛途中、赛前热身和比赛中发生一切伤害事故，概由各队自行负责。

11.球队替补席只允许球队报名人员和球队单位领导入座，其他人员不得进入此区域，严禁12岁以下儿童进入球队替补席。比赛期间，只允许教练员1人站立，替补队员须穿戴替补背心。若不听劝告多人站立，或超出划定区域影响（含可能影响）比赛，由比赛监督或第四官员向球队、球员口头警告，若口头警告无效，则向球队出示黄牌，后果严重的出示红牌，同时给予相应经济处罚。

12.比赛中各队务必尊重对手、服从裁判、遵章守纪，对不服从裁判的、聚集闹事的、群殴围攻的、替补席人员未经许可进入比赛场内的、退赛罢赛等，根据情节和后果，没收遵纪保证金，并给予球员、球队相应处罚，直至取消比赛资格、禁赛等。

13.请各队及队员文明比赛，严禁球场暴力，尽量避免红、黄牌。若球队或球员在比赛中得到红、黄牌，一张红牌处罚200元，一张黄牌处罚50元，在遵纪保证金中扣除。同一赛事同一名队员累计得3张黄牌，下一场自动停赛，得1张红牌下一场自动停赛；得第2张红牌下两场自动停赛，得第3张红牌下三场自动停赛，依次类推。如果情节严重被追加处罚的，必要时追溯处罚至下一赛事。

14.比赛中如果发生矛盾纠纷，事态平息后，双方球队必须立即按照裁判员判罚恢复比赛，并迅速进入比赛状态。任何球队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赛，若不听劝告执意退赛的球队判0：3负，除扣缴应支付的参赛费外（400元/场），另外再处罚扣缴遵纪保证金800元，并扣积分3分。如果参赛球队双方都不听劝告执意退赛，则取消双方本次比赛资格，取消成绩，没收全部保证金。同时须写出书面检讨方能允许参加下一次比赛，否则，将书面函告球队所在单位和相关单位（含重庆市足协及相关区县体育局、足协、退赛牵头人员所在单位等），对拒不书面检讨的退赛球队负责人禁赛一年以上处罚，对所属球队球员禁赛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的处罚。

15.严禁打假球、打默契球、让球、应付比赛（特指既不弃权也不退赛，又不认真比赛，只因完成赛事马虎应付之违背体育道德之情形）等消极比赛行为。如果消极比赛影响了比赛公正性，导致本队或其他球队非正常获利或受到不公正待遇，视情节轻重和后果情况，给予扣分、罚款、停赛直至取消比赛资格、没收遵纪保证金处理。

 16.全面禁烟。所有参赛人员，含球队领队、教练、球员、医生、工作人员及随从人员、足协官员、比赛监督、裁判人员和赛事工作人员等，球场内外一律不得吸烟。

参赛其他纪律要求和违纪违规处罚按《重庆市铜梁足球运动协会足球比赛违纪处罚规定》执行。如果本规程和《重庆市铜梁足球运动协会足球比赛违纪处罚规定》未能详列尽列球员球队违纪案例，本届比赛组委会和铜梁足协有权参照其他类似相应规定，结合实际进行处理。

奖励办法：部门镇街组、社会公开组分别予以奖励。如果两个组合并比赛，则颁发一个组奖励。冠军颁发奖杯，第二名及以后名次颁发获奖证书。

冠军奖金2000元、第二名1500元、第三名1200元、第四名1000元、第五名及以后名次各500元。

评体育道德风尚奖球队，颁发奖牌或证书。

MVP球员各组1名，颁发证书、奖金。

金靴奖各组1名（赛季进球数最多球员，不含平场后决胜负的点球进球。若并列，则取所在球队名次靠前者），颁发证书、奖金。

最佳门将各组1名，颁发证书、奖金。

金哨奖1名，颁发证书、奖金。

金旗奖2名，颁发证书、奖金。

仲裁、比赛监督、裁判长、裁判员
由本届组委会和铜梁足协统一选派

十一、经费

各参赛队往返差旅费、交通费、食宿费、医疗费、保险、服装等费用自理。场地租金、裁判、奖杯奖状奖金、比赛器材等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。

十二、其他

本规程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本届组委会和铜梁足协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附件：1.重庆市铜梁区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足球比赛暨

2026年“互助保障杯”铜梁足球联赛报名表；
          2.重庆市铜梁区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足球比赛暨2026年“互助保障杯”铜梁足球联赛遵纪暨安全承诺书。
  

